
1 

《法華三昧懺儀》課程補充資料 

1.《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10〈釋妙莊嚴王本事品〉：「法華三

昧者。攝一切法歸一實相」(CBETA, T34, p. 147, c10-11) 

2.《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卷 1：

「一切業障海  皆從妄想生 

若欲懺悔者  端坐念實相 

眾罪如霜露  慧日能消除 

是故應至心  懺悔六情根」(CBETA, T09, no. 277, p. 

  393, b10-13) 

3.《摩訶止觀》卷 2：「復次四種三昧方法各異。理觀則同。

---若但解方法所發助道。事相不能通達。若解理觀事無不

通。又不得理觀意。事相助道亦不成。得理觀意事相三昧任

運自成。」(CBETA, T46, no. 1911, p. 18, c10-16) 

4.《妙法蓮華經》卷 6〈23 藥王菩薩本事品〉：「又如諸小王

中，轉輪聖王最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眾經中最為其尊。

---一切如來所說、若菩薩所說、若聲聞所說，諸經法中，

最為第一。---如佛為諸法王；此經亦復如是，諸經中王。」

(CBETA, T09, no. 262, p. 54, a28-b11) 

5. 《妙法蓮華經》卷 1〈2 方便品〉：

「佛種從緣起，  是故說一乘。 

 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CBETA, T09, no. 262, 

p. 9, b9-10)

6.《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5：「世間相常住。豈不即彼生死而

是法身耶。煩惱即觀照。觀照本照惑。無惑則無照。一切法

空是也。」(CBETA, T33, no. 1716, p. 744, b1-4) 

7. 《雜阿含經》卷 12：「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若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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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

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

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

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

病〃死〃憂〃悲〃惱〃苦。此等諸法。法住〃法空〃法如〃

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如是隨順

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處〃觸〃

受〃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

緣生法。」(CBETA, T02, no. 99, p. 84, b16-26) 

 

8.《摩訶止觀》卷 5：「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

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此三

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

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後。」(CBETA, T46, 

no. 1911, p. 54, a5-10) 

 

9.《摩訶止觀》卷 5：「故龍樹破五陰一異同時前後。皆如炎

幻響化悉不可得。寧更執於王數同時異時耶。然界內外一切

陰入皆由心起。佛告比丘。一法攝一切法所謂心是。論云。

一切世間中但有名與色。若欲如實觀。但當觀名色。心是惑

本其義如是。若欲觀察須伐其根。如炙病得穴。今當去丈就

尺去尺就寸。置色等四陰但觀識陰。識陰者心是也。」(CBETA, 

T46, no. 1911, p. 52, a22-b1) 

 

10.《摩訶止觀》卷 5：「若法性無明合有一切法陰界入等。

即是俗諦。一切界入是一法界。即是真諦。非一非一切。即

是中道第一義諦。如是遍歷一切法無非不思議三諦(云云)。

若一法一切法。即是因緣所生法。是為假名假觀也若一切法

即一法。我說即是空空觀也。若非一非一切者即是中道觀。

一空一切空無假中而不空。總空觀也。一假一切假無空中而

不假。總假觀也。一中一切中無空假而不中。總中觀也。即

中論所說不可思議一心三觀。歷一切法亦如是。」(CBETA, T46, 

no. 1911, p. 55, b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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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方等三昧行法》卷 1：「若上廁別著不淨衣。宜以灰汁

香湯熟洗三洗。浴時以手薄拭令淨。其浴室極須如法。若有

力能辦者。當造四間好舍。悉令相連。間間密隔其內差互。

皆安小門悉令相通。莊嚴一間以為道場。其次一間香泥塗地

以為淨室。擬安上淨衣服。及供養灰火。其次一間亦以香泥

塗治。擬安香湯火爐。一間作浴室及安次衣。行者若欲入道

場時。先於浴室淨澡浴。以淨板承足。赤體入次淨室。入已

却閉門。當以香湯灑身已。香烟熏身之足。然後入上淨室。

入已還却閉門。當著衣服入於道場。若欲出道場時。先入淨

室脫去衣服。赤身入於浴室。著次淨衣然後而出。每常如此。

若行者要須行道。急時力未能辦如上室者。當近道場之側作

一室。與道場相通。若猶不辦者。當以淨席淨縵幕等權時遮

障作室。亦得通道場。結淨皆以香泥塗治。如道場無別。擬

安上淨衣及以次淨衣。此二衣雖同一室。然須別處莫令相

觸。又浴室中安新淨鞋履一緉。澡浴已香湯灌之。并須以楊

枝淨口。著淨鞋履。赤身入次淨室。乃至上淨如上所說。雖

不及前法護淨亦得行道。若不如是護淨則不如法。徒行無

益。乃更招罪。是故行者努力護之。日三時浴者不可闕也。」

(CBETA, T46, no. 1940, p. 945, a27-b25) 

 

12.《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何名歷緣修止觀。所言緣

者。謂六種緣。一行二住三坐四臥五作作六言語。云何名對

境修止觀。所言境者謂六塵境。一眼對色。二耳對聲。三鼻

對香。四舌對味。五身對觸。六意對法。行者約此十二事中。

修止觀故名為歷緣對境修止觀也。一行者若於行時應作是

念。我今為何等事欲行。為煩惱所使。及不善無記事行即不

應行。若非煩惱所使。為善利益如法事即應行。云何行中修

止。若於行時即知因於行故。則有一切煩惱善惡等法。了知

行心及行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則妄念心息。是名修止。云何

行中修觀。應作是念。由心動身。故有進趣。名之為行。因

此行故。則有一切煩惱善惡等法。即當反觀行心不見相貌。

當知行者及行中。一切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CBETA, T46, 

no. 1915, p. 467, c24-p. 468, a10) 



 4 

13.《妙法蓮華經》卷 5：「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

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甚為難有，敬順佛故，發大誓

願，於後惡世，護持讀說是法華經。世尊！菩薩摩訶薩於後

惡世，云何能說是經？」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

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四法。 

(身安樂行：)一者、安住菩薩行處及親近處，能為眾生演說

是經。文殊師利！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住

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又復於法無所行，

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 

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

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揵子等，及造世俗文筆、

讚詠外書，及路伽耶陀、逆路伽耶陀者；亦不親近諸有兇戲、

相扠相撲，及那羅等種種變現之戲；又不親近旃陀羅，及畜

猪羊鷄狗，畋獵漁捕諸惡律儀。如是人等，或時來者，則為

說法，無所悕望。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亦不問訊。若於房中，若經行處，若在講堂中，不

共住止。或時來者，隨宜說法，無所悕求。 

「文殊師利！又菩薩摩訶薩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

為說法，亦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

語。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為親厚，不獨入他家，若有因

緣須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

胸臆，乃至為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畜年少弟子、沙

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在於閑處，修攝其心。

文殊師利！是名初親近處。」 

「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

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

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

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

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 

  

(口安樂行：)。「又，文殊師利！如來滅後，於末法中欲說是

經，應住安樂行。若口宣說、若讀經時，不樂說人及經典過。

亦不輕慢諸餘法師，不說他人好惡、長短。於聲聞人，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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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名說其過惡，亦不稱名讚歎其美，又亦不生怨嫌之心。善

修如是安樂心故，諸有聽者不逆其意，有所難問，不以小乘

法答，但以大乘而為解說，令得一切種智。」 

 

(意安樂行：)「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

時，受持、讀誦斯經典者，無懷嫉妬謟誑之心，亦勿輕罵學

佛道者，求其長短。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

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薩道者，無得惱之，令其疑悔，

語其人言：『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得一切種智。所以者何？

汝是放逸之人，於道懈怠故。』又亦不應戲論諸法，有所諍

競。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

起大師想，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深心恭敬禮拜。於一切眾

生，平等說法，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

為多說。」 

「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成就是

第三安樂行者，說是法時，無能惱亂，得好同學共讀誦是經，

亦得大眾而來聽受，聽已能持，持已能誦，誦已能說，說已

能書、若使人書，供養經卷，恭敬、尊重、讚歎。」 

 

(誓願安樂行：)「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

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者，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

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應作是念：『如是之人，則為大失。

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其人雖

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

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CBETA, T09, 

no. 262, p. 37, a10-p. 38, c11) 

 




